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研究生(學生)「論文獎」頒發辦法
95年6月20日系務會議通過
95年11月2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96年01月1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1.論文必須發表在SCI期刊，且已被接受或已發表，衝擊指數1.0以上，每篇論文獎金為衝擊指數的1000倍(以佰元作為基本單位)。
2.一篇論文僅能申請一次，申請同學必須是在學生，且是除指導教授外之第一作者。
3.申請時請附論文影本或草本與接受函及銀行帳號，以紅筆圈出申請人，並加註中文姓名。
4.每年1/15-1/31及7/51-7/31為申請時間，發表時間為當學期：如95學年度為95/8//1-96/1/31及96/2/1-96/7/31發表或接受者，截止日前發表或接受者均可提出申請。
5.獎金統一於每年約二月頒發，不限制論文的篇數，以資鼓勵。
6.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 
 
 





